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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2月，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4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712%，回购成

交最高价为 5.82元/股，最低价为 5.10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 16,469,375.00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7.0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2024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

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福达股份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2月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首次回购情况：2024年2月2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25%，回购成交最高价为5.13
元/股，最低价为5.10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1,072,90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2、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2024年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4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712%，回购成交最

高价为5.82元/股，最低价为5.10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16,469,37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6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权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达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黎锋持有公司股份6,0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本次质押

后，其累计质押股份6,084,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7,302,
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46%；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183,746,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46.25%，占公司总股本的28.43%。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646,208,651股，占比数均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数、控

股股东持股数为基数。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黎锋关于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的通知，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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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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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事项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到期（含本次质押）的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89,126,
000股，占所持股份比例的22.43%，占公司总股本的13.79%，对应融资余额19,500万元；未来

一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31,550,000股，占所持股份比例的7.94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 %，对应融资余额 7,500万元。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主要为融资提供担保，控

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

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与经营收入等。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业务不会对本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

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在质押到期前，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做好合理还款安排。

目前质押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及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本行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百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总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其中：总贷款注

总负债

其中：总存款注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23年
（未经审计）

9,870
4,053
4,047
3,282
3,271
1.20
1.13

13.69
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334,479
222,439
307,348
247,939
25,356

2022年
（经审计）

8,809
3,364
3,364
2,744
2,736
1.00
1.10

13.06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87,881
193,433
263,766
213,445
22,578

增减变动（%）

12.04
20.48
20.30
19.61
19.55
20.00

上升0.03个百分点

上升0.63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

16.19
15.00
16.52
16.16
12.30

股本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2,741
9.25
0.75

537.88

2,741
8.24
0.81

536.77

-
12.26

下降0.06个百分点

上升1.11个百分点

注：总贷款不含应收利息，总存款不含应付利息。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行实现营业收入98.70亿元，同比增长12.04%；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32.82亿元，同比增长 19.61%。截至 2023年末，本行总资产 3,344.79亿元，较年初增长

16.19%；总贷款2,224.39亿元，较年初增长15.00%；总存款2,479.39亿元，较年初增长16.16%；

不良贷款率0.75%，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537.88%，较年初提升1.11个百分

点。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等主要指标可能与本行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

超过10%，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负责人薛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铁军、会计机构负责人范丽斌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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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B3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2024年2月29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92,217股，占公司总股本136,613,184
股的比例为0.5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2.75元/股，最低价为11.0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9,672,224.5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

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4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7日和2024年2月8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4年2月2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792,217股，占公司总股本 136,613,184股的比例为 0.5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75元/股，最低价为11.0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72,224.58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3月05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4-014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2月29日，因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仍在办理开

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等事宜，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

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99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2月29日，因公司仍在办理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等事宜，公司尚未

实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后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711 证券简称：宏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0
转债代码：118040 债券简称：宏微转债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4年3月4日，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2%，与

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36%（上次披露数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最高成交价格为3.9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3.49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678.40万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将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
股股份，择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2元/股（含本数），不高于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2月19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卧龙

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及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

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4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13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02%，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36%（上次披露数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最高成交价格为 3.90元/
股、最低成交价格为3.4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678.40万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在回

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0173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4-011

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2月29日，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龙激光”、“公司”）

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4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2月23日、2024年2月24日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4-015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 3月 4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 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47,559,448股的比例为 0.00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6.02元/股，最低价为36.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0,2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五届第8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3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将按照有

关回购规则和监管指引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出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24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航宇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司现将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尚未开展回购。

三、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4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 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47,559,448股的比例为 0.00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6.02
元/股，最低价为 36.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2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报告书，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239 证券简称：航宇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2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由 5.97%变动至 5%,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

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4年 3月 4日，公司收到股东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关于持有威龙葡萄酒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5%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 露
义务 人基
本 信息

权益变
动 明

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合计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深纺大厦B座806-05室

2024年3月4日

变动日期

2024年 3月 1日至 2024
年3月4日

-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变动数量（股）

-3,217,600

-3,217,600

变动比例

0.97%

0.97%

注：

1、本公告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2024年2月19日总股本332,749,
154股为计算依据计算相关比例。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19,854,977

占 总 股 本
比例

5.9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16,637,377

占总股 本
比例

5.00%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年 2月 29日、

2024年3月1日、2024年3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且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债务重组等。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日、2024年3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核实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现将核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部生产秩序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

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公司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日、2024年3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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